
一份卖房契
牵出12年前的谜题

2015年春天，苍南县人民法院的庭

审现场，剑拔弩张、硝烟弥漫。

原告李思（化名）诉称，早年间自己在

苍南县农村建了两间平房，后因长期在外

经商而举家搬迁，空置的房子借给同村的

张山（化名）使用。2013年，这两间平房

被纳入政府征迁范围，李思原以为自己可

以得到相应的安置补偿，却没想到张山拿

着一份《卖屋契据》，侵占了这笔拆迁安置

补偿款。

两人争执不下，这才有了开头对簿公

堂的一幕。

“这份《卖屋契据》是伪造的，上面的

签字和手印都不是我的。”法庭上，原告李

思非常肯定地表态。

被告张山回忆说，早在12年前，李思

的两间平房就以市价3550元卖给了自

己，而且产权也一并转让了，这些年房子

一直由自己使用，这笔拆迁补偿款理应归

自己所有，怎么就变成了“侵占”？

在答辩的过程中，张山还拿出一份双

方签订的《卖屋契据》，上面白纸黑字写

着：“……两间平房至卖之后永归张山居

住，产权永属张山所有……立卖屋契据人

李思……公元二OO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等字样。而且，在这份契据上，不仅有李

思的签字，还有两位在场人、一位中人、一

位代笔人的签字，并捺有红色印油指印。

“虽然契据是请人代笔，但我是亲眼

看着李思在他的名字处捺的指印。”张山

说。

谁在说谎？这起看上去事实清楚的

纠纷却让案件审理陷入难题。

也许是时间太久，当年的几位见证人

都表示记不太清楚，而且李思一口咬定

《卖屋契据》是伪造的，自己既没有签过

字，也没有捺过手印。

既然《卖屋契据》的内容，甚至是签字

都是找人代笔的，那么唯一的证据指向了

契据上留下的红指印。

一枚红指印
究竟是谁留下的？

2015年4月，苍南县人民法院委托

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契据上的红指

印进行司法鉴定。

看到契据的第一眼，浙江迪安司法鉴

定中心痕迹鉴定专家卢伟平显得尤为谨

慎，“白色宣纸已经明显泛黄了，还有一些

破损，就跟文物似得，轻易都不敢动，生怕

一不小心就给弄坏了……”

出于职业习惯，卢伟平的关注点首先

就落在了李思签名中最后一字的红色印

泥指印上。

“红色印泥非常重，很多纹线混到了

一起，导致部分纹线看不清。不过，这个

指印的中心花纹及上部纹线都比较完

整，如果通过图像增强处理，可以具备鉴

定条件。”仔细观察了这枚指印后，卢伟

平很快有了初步判断。果然，在经过相

关技术处理后，被厚重印泥遮掩的纹线显

得清晰起来。

检材有了，接下来就是提取被鉴定人

李思的指印样本。

“双手十指逐一捺印，先捺右手后捺

左手，依拇、食、中、环、小指的顺序，从左

至右用手指滚动捺印，这样可以确保指纹

的全面性。”卢伟平解释说，因为不清楚

契据上的指印是哪个手指按捺，也不清楚

是手指的哪部分按捺的，所以必须尽可能

采集到十个手指的每个部位的指纹纹线。

“肯定不是我的，我当时根本没有按

过手印。”在采集样本的过程中，李思非常

配合，但态度也很明确。反之一旁的张山

却沉默很多，只是偶尔反驳一句：“就是你

按的。”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卢伟平的判

断。

在卢伟平的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的

指印，在普通人眼中就是满屏的线条，可

是在卢伟平眼中却是大有乾坤。

“在指印鉴定中一般有九种指纹细节

特征，分别是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

钩、小桥、小眼、小点、小棒。”在逐枚比较

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时，卢伟平发现检材

指印与李思右手食指样本指印在其相互

对应部位的纹线中，存在“起点”“终点”

“分歧”“结合”和“小点”等22个细节特

征，并在其种类、形态、位置、方向、间隔线

数及相互关系上均相符。

这是否意味着契据上的红指印就是

李思留下的？卢伟平迟疑了。

因为在检验中同时发现，检材指印纹

型为“双箕斗”，而李思右手食指样本指印

纹型却为“环形斗”，两者间在中心花纹纹

型和部分细节特征、线数关系上存在明显

差异。

一道伤疤
最终识破谎言

一般来说，如果指纹类别不符合，基

本就可以排除两者同一性的可能。

“就像识别一个人，第一眼看的一定

是大的类别，比如是男是女。指纹也一

样，目前主要分为斗形纹（螺）、箕形纹和

弧形纹三大类。现在连指纹类型，相当于

男女性别都对不上，怎么认定是同一个

人？”卢伟平解释道。

可是，按照“行规”，指纹细节特征如

果有12处以上吻合，一般就可以作出同

一认定结论。如今，检材指印与样本指印

的细节特征吻合处多达22处，完全可以

认定是同一人了。

“鉴定人的‘是’或‘不是’，可能直接

关系到案件的结论，必须谨慎。”在这起案

件的鉴定中，既有数量多的符合点，又有

数量少但质量高的差异点的初检结果，是

极为罕见的，卢伟平的直觉告诉自己这里

面有问题。

于是，卢伟平专门邀请了当时鉴定中

心的技术顾问崔国华（浙江省痕迹司法鉴

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共同分析研究，两

人的结论不谋而合：重新提取指印样本再

次复核鉴定。

在二次取样过程中，卢伟平有意对李

思右手食指实体指纹进行了重点观察。

此时的李思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耐烦：“之

前不是已经取过样了，怎么又来？”

这次取样，卢伟平有了重大发现。

“他的右手食指上有一条上下方向的

细线状伤疤，刚好穿过中心花纹部位。”卢

伟平解释说，这条伤口是在检材指印捺印

后被锐器划伤形成的，刚好将乳突纹线分

割开，新生皮肤组织在伤口愈合过程中产

生收缩，使直线形伤疤两侧的乳突纹线在

挤压紧缩状态下封口，造成指肚中心指纹

细节特征缺失、纹线增宽、特征点间隔线

数减少、纹型变异。

“送检《卖屋契据》上的红色印泥指印

是李思右手食指捺印所留。”找到了原因，

使存在的差异点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后，卢

伟平果断作出了认定指纹同一的结论。

随后，苍南县人民法院采信了该指印

司法鉴定意见，并依法作出判决：驳回原

告李思的诉讼请求。

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机构负责人

崔国华

指纹，是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但

却独一无二的特殊纹路。因其唯一

性和稳定性特征，指纹在案件侦破

中，比其他证据更加牢靠、稳定、可

信。在DNA技术广泛运用之前，指

纹一度被誉为“证据之王”。

正因为如此，一些犯罪分子或

当事人为了毁灭证据和抵赖反悔，

有的在粗糙物体上磨平指纹，有的

狠心地在自己手指上划出一个大口

子……但磨平的仅仅是表皮层，很

快就会长出一模一样的新指纹；划

伤的也只是造成指纹特征的局部变

形或缺失，在有经验的鉴定人面前，

事后有意或无意改变手指指纹特

征，造成鉴定结果错误是很难的。

正所谓“触物留痕”，只要接触

过，必定会留下痕迹。因而，作为指

纹鉴定人需更加谨慎对待，绝不可

轻言放弃，而是透过这些蛛丝马迹

寻找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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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声像资料（图像）司法

鉴定首席专家、痕迹鉴定专家、正

高职称，浙江省司法鉴定文书、痕

迹、声像资料鉴定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2013年组建浙江迪安

司法鉴定中心图像鉴定室、痕迹

室，现任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

副主任。

鉴定人名片：卢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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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说谎谁在说谎？？一枚红指印揭开真相一枚红指印揭开真相

本报记者 陈赛男

这个世界不存在毫无瑕疵的

“完美”，所以也就不会有天衣无缝

的谎言。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都有迹可循，无论那个“痕迹”是物

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今天，我

们讲述的正是痕迹鉴定中最为常

见的指纹鉴定。

眼前的这份《卖屋契据》，字迹

清晰可见，纸张却已泛黄，边角处

还有明显的破损，可以看出保存的

时间已经相当久远。可是，谁又能

想到，这样一张单薄破旧的纸张，

却牵扯出了一个看似天衣无缝的

谎言。

鉴定者说鉴定者说：：


